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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在国政治经济环境和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的采购、研发和销售涉及美国、亚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若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经济环

境出现较大波动，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出现政治摩擦、贸易纠纷，诸如税收优惠变化、进出口限制、反倾

销和反补贴贸易调查、加征关税等情形，可能对公司业务经营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1、存货净额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净额分别为5.48亿元、38.15亿元、43.66亿元和55.94亿元，分别占各期末资

产总额的19.40%、24.47%、24.99%和26.19%。 报告期内，随着智能手机配置摄像头数量的不断提升以及

CIS技术持续创新带来的价值量提升，CIS市场规模及公司销售收入均快速增长。2020年1-9月，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39.69亿元，同比增长48.51%，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与扩大，公司存货余额不断增加，公司已经建

立有效的存货管理体系，对期末存货进行了有效的风险评估，对存在减值可能的存货计提了减值准备，但

如果发生行业性整体下滑或重大不利或突发性事件，公司将面临存货减值的风险。

2、商誉减值风险

公司于2019年8月完成收购豪威科技、思比科、视信源股权，在合并报表中形成较大金额商誉。 截至

2020年9月末，公司合并报表中商誉金额为28.37亿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为13.28%。 上述商誉不作摊销

处理，但需要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若未来相关资产生产经营状况恶化，则公司将面临商誉减值

风险，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当期利润，对上市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过慎重、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和市场

基础。但由于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等因素作出的，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面临

着产业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化、消费者需求变化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果投产后市场情况发生不可预

见的变化或公司研发升级的新产品不能有效适应市场变化，将存在一定的产品销售风险，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效益。

（五）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风险

1、可转债及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可转债由于可转换成公司普通股，其价值受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较大。 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公司

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还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 因此，在发行期间，如果公司股价持续下行，可转债可能存在一定发行风险；在上市交易后，无

论是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或在转股期内将所持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均可能由于股票市场价格波动

而给投资者收益带来一定风险。

2、可转债在转股期内不能转股的风险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

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股票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如果本公司股票在可转债发行后价格持续下跌，则存在本公司未能及时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或即使本

公司持续向下修正转股价格，但本公司股票价格仍低于转股价格，导致可转债的转股价值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并进而可能导致出现可转债在转股期内不能转股的风险。

3、转股后摊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的风险

本次可转债发行后，如可转债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开始后的较短期间内将大部分或全部可转债转换

为公司股票，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增加，净资产规模将有所扩大，若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小于总股本及净资

产增加幅度，本公司将面临当期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4、利率风险

在债券存续期内，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可转债的价值可能会相应降低，从而使投资者遭受损失。 投资

者应充分考虑市场利率波动可能引起的风险，以避免和减少损失。

5、本息兑付及本期可转债未提供担保的风险

在可转债的存续期限内，公司需按可转债的发行条款就可转债未转股的部分每年偿付利息及到期兑

付本金，并承兑投资者可能提出的回售要求。受国家政策、法规、行业和市场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公司的

经营活动可能没有带来预期的回报，进而使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的资金，可能影响公司

对可转债本息的按时足额兑付，以及对投资者回售要求的承兑能力。

截至2020年9月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00.85亿元，公司本期可转债不设担保，如果在可

转债存续期间出现对本公司经营能力或偿债能力有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本期可转债可能因未设担保而

增加兑付风险。

6、可转债存续期内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不实施的风险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30个连续交易日中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85%时，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

当回避。

在满足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情况下，发行人董事会可能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股价走势、

市场因素等多重考虑，不提出转股价格向下调整方案，或董事会虽提出转股价格向下调整方案但方案未

能通过股东大会表决。 因此，存续期内可转债持有人可能面临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不实施的风险。

7、评级风险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本可转债及发行人进行了评级，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限内，上海新世纪将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跟踪评级。 如果由于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自身或评级标准变化等因素导致本期可转债的信用评级级

别下调，将会增大投资者的风险，对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第一节 释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韦尔股份/公司、发行人 指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思比科 指 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北京豪威/豪威科技 指 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视信源 指 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美国豪威 指 OmniVision�Technologies,Inc.，韦尔股份子公司

晶方科技 指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华清 指 香港华清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北京京鸿志 指 北京京鸿志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深圳京鸿志电子 指 深圳市京鸿志电子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深圳京鸿志物流 指 深圳市京鸿志物流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苏州京鸿志 指 苏州京鸿志电子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上海韦矽 指 上海韦矽微电子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韦尔香港/香港韦尔 指 韦尔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北京泰合志恒 指 北京泰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武汉泰合志恒 指 武汉泰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无锡中普微 指 无锡中普微电子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安浦利 指 安浦利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上海灵心 指 上海灵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香港灵心 指 香港灵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上海韦玏 指 上海韦玏微电子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深圳东益/深圳东益电子 指 深圳东益电子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香港东意 指 香港东意电子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上海磐巨 指 上海磐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上海矽久 指 上海矽久微电子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上海韦孜美 指 上海韦孜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上海夷易 指 上海夷易半导体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武汉韦尔/武汉韦尔半导体 指 武汉韦尔半导体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武汉耐普登 指 武汉耐普登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上海树固 指 上海树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鸿光电子 指 鸿光电子元件（深圳）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鸿光兴盛 指 香港鸿光兴盛电子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香港树伟朋 指 香港树伟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合肥韦豪 指 合肥韦豪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上海芯仑/芯仑光电 指 上海芯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立昌先进 指 立昌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参股公司

北京极豪 指 北京极豪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联营企业

韦豪创芯 指 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海丝民合 指 青岛海丝民合半导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豪威科技（上海） 指 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芯能投资 指 深圳市芯能投资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芯力投资 指 深圳市芯力投资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青岛融通 指 青岛融通民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绍兴韦豪 指 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可转债 指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24.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华清银杏 指 嘉兴华清银杏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清龙芯 指 嘉兴华清龙芯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清博广 指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清恩 指 青岛清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清恩 指 上海清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京恩 指 上海京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武汉有恩 指 武汉有恩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武汉京恩 指 武汉京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唯斯方德 指 天津唯斯方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芯国际 指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聚源芯星 指 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富微电 指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韦尔 指 浙江韦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泰美世纪 指 北京泰美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豪芯 指 杭州豪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韦达 指 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韦尔股份联营企业

豪威半导体 指 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上海豪威光电子 指 豪威光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武汉豪威科技 指 豪威科技（武汉）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台湾豪威科技 指 台湾豪威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台湾豪威国际 指 台湾豪威国际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香港豪威贸易 指 OmniVision�Trading�(HongKong)�Company�Limited，韦尔股份子公司

印度豪威 指 OmniVision�Semiconductor�Technologies�Marketing�India�Private�Limited，韦尔股份子公司

挪威豪威 指 OmniVision�Technologies�Norway�AS，韦尔股份子公司

台湾豪威光电 指 台湾豪威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新加坡豪威 指 OmniVision�Technologies�Singapore�Pte.�Ltd.，韦尔股份子公司

日本豪威 指 OmniVision�Technologies�Japan�G.K.，韦尔股份子公司

太仓思比科 指 太仓思比科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天津安泰 指 天津安泰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绍兴新传 指 新传（绍兴）半导体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无锡韦尔 指 无锡韦尔半导体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绍兴韦豪半导体 指 绍兴韦豪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绍兴豪威 指 绍兴豪威半导体有限公司，韦尔股份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报告期 指 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1-9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募集说明书 指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IC 指

Integrated�Circuit即集成电路，是采用半导体制作工艺，在一块较小的单晶硅片上制作上许多晶体管及电阻器、电容器等

元器件，并按照多层布线或遂道布线的方法将元器件组合成完整的电子电路

CIS 指

CMOS�Image�Sensor的缩写，即Complementary�Metal�Oxide�Semiconductor�Image�Sens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图像

传感器

晶圆测试 指

每颗 IC�在后工序之前都必须进行 CP（Chip�Prober）测试,以验证产品的功能是否正常，并挑出不良的产品和区分性能等

级

晶圆重构 指

CMOS图像传感器的加工工序之一，即将测试后的晶圆进行打磨、切割、清洗、分选，将所有良品重新拼装成一张全良品的

晶圆

电源管理芯片 指

Power�Management�Integrated�Circuits，是在电子设备系统中担负起对电能的变换、分配、检测及其他电能管理的职责的

芯片

LDO 指 Low�Dropout�Regulator，即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主要提供具有较低自有噪声和较高电源抑制比的稳定电源

DC-DC 指 在直流电路中将一个电压值的电能变为另一个电压值的电能的转换电路，也称为直流转换电源

LED背光驱动 指 LED（发光二极管）作为背光源的应用过程中，把电源电压转换为驱动该LED所需的电压、电流并对其进行保护的一种芯片

分立器件 指 具有固定单一特性和功能的半导体器件，如：二极管、晶体管等

射频芯片 指 用于接受信号和发送信号，是手机接打电话和接受短信时主管与基站通信的部分

Fabless 指

无晶圆厂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与IDM相比，指仅仅从事集成电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而将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业务外包给

专门的晶圆代工、封装测试厂商的模式

TDDI 指 Touch�and�Display�Driver�Integration，即触控与显示驱动集成芯片

TVS 指

Transient�Voltage�Suppresser，即瞬态电压抑制器，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件它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亚

纳秒级）和相当高的浪涌吸收能力，可用于保护设备或电路免受静电、电感性负载切换时产生的瞬变电压，以及感应雷所产

生的过电压

MOSFET 指

Metal-Oxide-SemiconductorField-EffectTransistor，即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简称金氧半场效晶体管，是一

种可以广泛使用在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场效晶体管 （Field-effect�transistor）， 依照其 “通道” 的极性不同， 可分为

N-type与P-type的MOSFET

肖特基二极管 指

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又称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简称SBD），在通信电源、变频器等中比较常见是以金属和半导体接触

形成的势垒为基础的二极管芯片，具有反向恢复时间极短（可以小到几纳秒），正向导通压降更低（仅0.4V左右）的特点

ESD 指 静电放电（Electro�Static�Discharge），防静电指标

MEMS 指

Micro-Electro-Mechanical�Systems，是微机电系统的缩写，MEMS主要包括微型机构、微型传感器、微型执行器和相应

的处理电路等几部分。

Camera�Cube�Chip 指 一种采用先进的芯片级封装技术整合集成晶圆级光学器件和CMOS图像传感器创新的解决方案

LCOS 指 Liquid�Crystal�on�Silicon，即液晶附硅，也叫硅基液晶，是一种基于反射模式，尺寸非常小的矩阵液晶显示装置

F、μF、pF 指 法拉、微法、皮法，电容器电容量单位，1F=1,000,000μF，1μF=1,000,000pF

mm、μm、nm 指 毫米、微米、纳米，长度单位，1mm=1000μm，1μm=1000nm

掩膜 指

在半导体制造中，许多芯片工艺步骤采用光刻技术，用于这些步骤的图形“底片”称为掩膜，其作用是：在硅片上选定的区域

中对一个不透明的图形模板遮盖，继而下面的腐蚀或扩散将只影响选定的区域以外的区域

EMS 指

Electronic�Manufacturer�Service或称Electronic�Contract�Manufacturing，中文又译为专业电子代工服务，或电子专业制

造服务，是为电子产品品牌拥有者提供制造、采购、部分设计以及物流等一系列服务的生产厂商

OEM 指

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贴牌生产合作模式，俗称“贴牌生产”指企业利用自己掌握的品牌优势、核心技术和销

售渠道，将产品委托给具备生产能力的制造商生产后向市场销售品牌拥有者（委托方）一般自行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

有时也与制造商（受委托方）共同设计研发，但品牌拥有者控制销售渠道

ODM 指

Original�Design�Manufactucer，原始设计制造商它可以为客户提供从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到后期维护的全部服务，客户只

需向ODM服务商提出产品的功能、性能甚至只需提供产品的构思，ODM服务商就可以将产品从设想变为现实

IDM 指

Integrated�Device�Manufacturer，垂直整合制造商，代表垂直整合制造模式，指业务范围涵盖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

试等全业务环节的集成电路企业组织模式

FAE 指

Field�Application�Engineer， 现场技术支持工程师, 也叫售前售后服务工程师售前对客户进行产品的技术引导和技术培

训、为客户进行方案设计以及给公司销售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售后对客户进行产品的售后技术服务、市场引导并将市场信

息反馈给研发人员

LNA 指

Low�Noise�Amplifier，低噪声放大器一般用作各类无线电接收机的高频或中频前置放大器（比如手机、电脑或者iPAD里面

的WiFi）以及高灵敏度电子探测设备的放大电路在手机领域，它决定手机接收器的整体性能一般说来，噪声指数是LNA最

重要的一个参数，通常LNA噪声指数的性能太差时，便会影响到接收器侦测微弱信号的能力，影响手机收信

PLC 指

电力载波通讯（Power�Line�Communication）电力载波是电力系统特有的通信方式，电力载波通讯是指利用现有电力线，

通过载波方式将模拟或数字信号进行高速传输的技术最大特点是不需要重新架设网络，只要有电线，就能进行数据传递

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

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Will�Semiconductor�CO.,Ltd.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3000号1幢C楼7层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韦尔股份

注册资本 863,576,598元

股票代码 603501.SH

设立时间 2007年5月15日

上市时间 2017年5月4日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王崧

董事会秘书 贾渊

证券事务代表 任冰

联系电话 021-50805043

传真 021-50152760

邮政编码 201210

互联网网址 www.willsemi.com

电子信箱 will_stock@corp.ovt.com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产品设计和分销业务，主要产品包括CMOS图像传感器、触控与显示驱动集成

芯片、分立器件（TVS、MOSFET、肖特基二极管等）、电源管理IC（Charger、LDO、Switch、DC-DC、

LED背光驱动等）、射频器件及IC、MEMS麦克风传感器等半导体产品，同时公司还从事被动件（包括电

阻、电容、电感等）、结构器件、分立器件和IC等半导体产品的分销业务。 公司的半导体分立器件和电源管

理IC在细分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子公司豪威科技是全球前三大CMOS图像传感器供应商之一。

2019年，公司半导体设计业务收入占比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83.56%，公司CMOS图像传感器收入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71.94%，CMOS图像传感器产品型号覆盖了8万像素至6,400万像素等各

种规格，具备完善的产品体系。 针对不同应用领域的各类产品应用，公司可根据不同设备的尺寸大小、光

敏度、封装类型以及芯片内嵌式图像信号处理等方面的区别，提供特色化产品解决方案。 2020年1-9月，

公司半导体设计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87.21% 。 2020年， 公司收购了Synaptics�

Incorporated于亚洲地区的单芯片液晶触控与显示驱动集成芯片业务， 产品线及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

公司作为全球知名的提供先进数字成像解决方案的芯片设计公司，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和工业

应用领域，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网络摄像头、安全监控设备、数码相机、汽车和医疗成像

等。

同时，公司作为国内主要半导体产品分销商之一，凭借着成熟的技术支持团队和完善的供应链管理

体系，与全球主要半导体供应商、国内各大模组厂商以及终端客户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及上市后重大股本变动情况

1、2017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469号）核准，公司于2017年5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4,160万股A股股票，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7.02元。 2017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总股本为41,600万股。

2、2019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向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01号）核准，公司向绍兴韦豪等

25名北京豪威股东发行386,442,308股A股股票， 向北京博融思比科科技有限公司等8名思比科股东发

行6,952,394股A股股票， 向陈杰等9名视信源股东发行7,556,745股A股股票，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3.7元。

同时，公司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和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计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7,006,711股A股股票， 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57.68元。

2019年，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以及配套募集资金完成后，总股本为863,662,098股。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核准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已经2020年6月19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0年10月21日召开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0年10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公司2020年7月6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

（二）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来转换的

A股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

2、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40亿元，发行数量为244万手（2,440万张）。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0年12月28日至2026年12月27日。

5、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设定为：第一年为0.2%、第二年为0.4%、第三年为0.6%、第四年为1.5%、

第五年为1.8%、第六年为2.0%。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和最

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登记日持有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20年12

月28日（T日）。

（2）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已转换或已申请转换为

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3）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7、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1月4日， 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

日）起满六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1年7月5日至2026年12月27日止（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22.83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

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

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

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

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

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9、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

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上交所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

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10、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

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Q：指转股数量

V：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P：指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

额，公司将按照上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

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11、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

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12、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

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

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

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

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

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若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

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

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

失该回售权，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13、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A股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发

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

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

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本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2020年12月25日，T-1日）收市后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

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韦尔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25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

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认购金额不足24.40亿元的部分（含中签投资者放弃缴款认购部分）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实际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

额，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25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1）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韦尔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25日，T-1日）收市后持有的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2.812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

债金额，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2812手可转

债。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867,599,383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认购韦尔转债上

限总额为2,439,638手，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244万手的99.9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东持有784,

468,574股，可优先认购韦尔转债上限总额为2,205,925手；有限售条件股东持有83,130,809股，可优先

认购韦尔转债上限总额为233,713手。

（2）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

1.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重要日期

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25日（T-1日）。

优先配售认购时间：2020年12月28日（T日），9:30-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

配售权。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优先配售缴款时间：2020年12月28日（T日）。

2.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配售简称为 “韦尔配债” ， 配售代码为

“753501” 。

认购1手“韦尔配债” 的价格为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00元），超过1手必须是1

手的整数倍。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不足1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参见释义）原则取整。

若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

韦尔转债。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韦尔配债” 的可配余额。

3.缴纳足额资金

4.原无限售条件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程序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韦尔配债” 的可配余额。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

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

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

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3）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

1.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重要日期

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25日（T-1日）。

优先配售认购时间：2020年12月28日（T日），上午12:00前，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优先配售缴款时间：2020年12月28日（T日）上午12:00前。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网下

认购的方式，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进行。

2.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若参与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应在申购日2020年12月28日（T�日）12:00之 前将

以下资料发送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邮箱PAZQzbscb@pingan.com.cn�处。 邮件大小不超过 20MB，

邮件标题为“原有限售条件股东全称+优先认购韦尔转债” 。

（1）《网下优先认购表》电子版文件（必须是Excel版本）；

（2）签字、盖章完毕的《网下优先认购表》扫描件；

（3）《网下优先认购表》由授权代表或经办人签署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扫描件；机构股东由法定代

表人签章的，自然人股东由本人签字的，无需提供；

（4）机构股东提供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自然人股东提供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5）上海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或开户证明文件复印件（如有）。

《网下优先认购表》电子版文件可以在“平安证券官方网站（http://stock.pingan.com/）-首页-

公司公告-查看更多” 进行下载。

请务必保证Excel版本《网下优先认购表》与盖章版扫描件内容完全一致。 如有差异，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有权以Excel版文件信息为准。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填写的《网下优先认购表》一旦发送电子邮件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即具有

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每个股东只能提交一份《网下优先认购表》，如某一股东提交两份或两份以上《网

下优先认购表》，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确定最后一份为有效，其余视为无效。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不接受原无限售条

件股东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通过网下认购的方式进行优先认购。

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存续期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

议：

① 公司拟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②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可转债本息；

③ 公司发生减资（因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业绩承诺补偿或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

必须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④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期可转债10%以上未偿还债券面值的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⑤ 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⑥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本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

其他事项。

（2）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通过书面方式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① 公司董事会；

② 单独或合计持有10%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持有人；

③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方式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44,000万元（含），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已投入金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万元）

1 晶圆测试及晶圆重构生产线项目（二期） 183,919.98 25,058.70 130,000.00

2 CMOS图像传感器研发升级 136,413.84 — 8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 — 34,000.00

合 计 354,333.82 25,058.70 244,000.00

注：“已投入金额” 为截至2020年9月30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的金额。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前次剩余募集资金（前次剩余募集资

金仅用于晶圆测试及晶圆重构生产线项目（二期）项目投资）和自筹资金先行投入。若在可转换公司债券

预案公告且前次剩余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后，存在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项目的情况，在本次募集资

金到位后将对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予以置换。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为满足项目开展需要，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募投项目的

轻重缓急等情况，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募投项目的投资额等具体使用安排。

18、募集资金存管

公司已经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

具体开户事宜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19、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20、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相关决议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信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信用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上海新世纪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四）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1、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2、承销期

本次可转债发行的承销期自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1月4日。

（五）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相关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不含增值税）

承销及保荐费用 4,426.42

律师费用 23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224.53

资信评级费用 23.58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及其他发行费用 80.28

合 计 4,984.81

上述费用均为预计费用，承销费和保荐费将根据《承销协议》和《保荐协议》中相关条款及最终发行

情况确定，其他发行费用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六）本次发行时间安排

日期 交易日 发行安排

2020.12.24星期四 T-2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2020.12.25星期五 T-1日

网上路演

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2020.12.28星期一 T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

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日（缴付足额资金）

网上申购日（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确定网上申购摇号中签率

2020.12.29星期二 T+1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根据中签率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2020.12.30星期三 T+2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数量并缴纳认购款 （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T+2日日终有足

额的可转债认购资金）

2020.12.31星期四 T+3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2021.1.4星期一 T+4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公

司将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后修改发行日程并及时公告。

（七）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申请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公司股本结构

截至2020年9月30日，发行人股本结构如下：

持有人类别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总 计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境内自然人 363,610,922 42.11 19,804,470 2.29 383,415,392 44.40

境外自然人 — — — — — —

国有法人 1,308,217 0.15 — — 1,308,217 0.15

境外国有法人 — — — — — —

境外法人（含QFII、

RQFII）

19,360,568 2.24 — — 19,360,568 2.24

其他 378,653,412 43.85 80,839,009 9.36 459,492,421 53.21

合 计 762,933,119 88.35 100,643,479 11.65 863,576,598 100.00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限售数量（股）

1 虞仁荣 境内自然人 279,435,000 32.36 0

2 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839,009 9.36 80,839,009

3 青岛融通民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126,773 6.62 0

4

Seagull�Strategic�Investments

（A3）,�LLC

境外法人 30,397,891 3.52 0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654,760 3.32 —

6 嘉兴华清银杏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814,084 3.11 0

7 嘉兴华清龙芯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814,084 3.11 0

8 上海唐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45,913 2.07 0

9 Seagull�Investments,�LLC 境外法人 16,397,590 1.90 0

10

元禾璞华（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元禾华

创中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85,756 1.87 0

合 计 580,510,860 67.24 80,839,009

二、公司组织架构及对其他企业权益投资情况

（一）公司的组织结构

公司组织结构如下所示：

上图中北京豪威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公司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有控股企业81家，联营企业5家。 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企业具

体情况如下：

1、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企业基本情况

序

号

名 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万元）

发行人持有权益比例

主要业务

主要生产

经营地

直接（%） 间接（%）

1 上海韦矽微电子有限公司 2008.3.3 2,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2 韦尔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 2008.8.12 6,860.00万港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中国香港

3 合肥韦豪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2018.12.19 20,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安徽

4 北京泰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 2007.10.24 9,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北京

5 武汉泰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 2014.8.18 1,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湖北

6 上海矽久微电子有限公司 2016.8.16 500.00 51.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7 无锡中普微电子有限公司 2010.6.28 4,297.56 85.77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江苏

8 安浦利科技有限公司 2012.9.7 7,748.32港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中国香港

9 上海韦玏微电子有限公司 2015.1.6 1,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10 无锡韦尔半导体有限公司 2019.3.18 5,300.00 64.15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江苏

11 上海磐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6.9.2 2,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12 武汉耐普登科技有限公司 2017.5.22 1,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湖北

13 武汉韦尔半导体有限公司 2017.5.2 5,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湖北

14 武汉韦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10.9 100.00 60.00 40.00 投资管理 湖北

15 上海韦孜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6.5.13 200.00 51.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16 上海夷易半导体有限公司 2016.9.12 250.00 6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17 绍兴韦豪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019.4.22 5,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浙江

18 深圳市芯能投资有限公司 2016.6.16 1,000.00 100.00 投资管理 广东

19 深圳市芯力投资有限公司 2016.6.15 1,000.00 100.00 投资管理 广东

20 绍兴豪威半导体有限公司 2019.11.29 1,508,829.34 88.82 11.18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浙江

21 香港华清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006.9.5 10,000.00万港元 100.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中国香港

22 香港鸿光兴盛电子有限公司 2016.11.10 500.00万港元 55.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中国香港

23 北京京鸿志科技有限公司 2001.9.10 43,000.00 100.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北京

24 深圳市京鸿志电子有限公司 2002.8.8 4,000.00 100.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广东

25 苏州京鸿志电子有限公司 2003.7.8 4,000.00 100.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江苏

26 深圳市京鸿志物流有限公司 2014.5.15 8,000.00 100.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广东

27 鸿光电子元件（深圳）有限公司 2016.8.26 100.00 55.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广东

28 上海灵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4.8.21 800.00 85.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上海

29 香港灵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5.3.11 1.00万港元 100.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中国香港

30 深圳东益电子有限公司 2016.4.7 1,000.00 100.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广东

31 香港东意电子有限公司 2016.9.2 100.00万港元 100.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中国香港

32 上海树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7.4.15 666.00 54.96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上海

33 香港树伟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7.3.24 1.00万港元 100.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中国香港

34 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 2015.7.15 129,750.00万美元 87.50 12.50 投资管理 北京

35 Seagull�Investment�Holdings�Limited 2015.4.24 10,000.00万美元 100.00 投资管理 开曼群岛

36 Seagull�International�Limited 2015.4.24 5.00万美元 100.00 投资管理 开曼群岛

37 OmniVision�Technologies,Inc. 1995.5.8 0.01万美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美国

38 OmniVision�International�Holding�Limited 2000.11.10 5.00万美元 100.00 投资管理 开曼群岛

39 OmniVision�Technology�International�Ltd. 2000.11.10 5.00万美元 100.00 投资管理 开曼群岛

40

OmniVision�Technologies�（Hong�Kong）

Company�Limited

2003.4.9 10.00万美元 100.00 半导体销售 中国香港

41

OmniVision�Trading�（Hong�Kong）Company�

Ltd.

2003.10.13 10.00万美元 100.00 半导体销售 中国香港

42

OmniVision�Technologies�Development

（Hong�Kong）Company�Limited

2018.4.12

31,261.48万美元普通股

74,800.00万美元优

先股

100.00 投资管理 中国香港

43 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2001.1.19 11,900.00万美元 35.29 64.71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44 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02.3.8 2,700.00万美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45 台湾豪威科技有限公司 2007.1.23 2,950.00万元新台币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中国台湾

46 台湾豪威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2007.8.8 50.00万元新台币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中国台湾

47

OmniVision�Holding（Hong�Kong）Company�

Limited

2007.5.3 2,476.05万美元 100.00 投资管理 中国香港

48 OmniVision�Investment�Holding（BVI） Ltd. 2008.5.20 500.00万股无面值股票 100.00 投资管理

英属维尔

京群岛

49 北京豪威亦庄科技有限公司 2018.5.14 10,000.00 100.00 投资管理 北京

50 上海全览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2008.10.17 1,350.00万美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51

OmniVision�Optoelectronics�Company�

Limited

2011.4.14 1,000.00万美元 100.00 投资管理 开曼群岛

52 豪威光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11.4.22 3,250.00万美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53 台湾豪威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7.14 100,000.00万元新台币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中国台湾

54

OmniVision�Semiconductor�Technologies�

Marketing�India�Private�Limited

2011.9.28 200.00万印度卢比 100.00 半导体销售 印度

55 OmniVision�Technologies�Norway�AS 2011.10.24 10.00万挪威克朗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挪威

56 OmniVision�Technologies�Singapore�Pte.Ltd 2012.3.30 50.00万美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新加坡

57 豪威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2013.7.18 350.00万美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 武汉

58 OmniVision�Technologies�Japan�G.K. 2016.7.13 1,000.00万日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 日本

59 OmniVision�CDM�Optics,�Inc. 2003.1.31 1美元 100.00 投资管理 美国

60 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5.4.6 1,616.05 100.00 投资管理 北京

61 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4.9.28 5,250.00 42.27 53.85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北京

62 思比科（香港）有限公司 2019.3.25 30.00万美元 100.00 半导体销售 中国香港

63 太仓思比科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12.5.15 1,5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江苏

64 天津安泰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13.7.31 1,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天津

65 Creative�Legend�Investments�Ltd 2015.6.12 20,000.00美元 70.00 未实际从事业务 中国香港

66 新传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 2020.1.16 1.20万港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中国香港

67 新传（绍兴）半导体有限公司 2020.2.24 100.00万美元 100.00 半导体制造 浙江

68 上海芯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17.7.26 653.70 62.98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上海

69 北京韦豪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2020.1.9 9,000.00 66.67 半导体设计 北京

70 Will�Semiconductor（Japan）G.K. 2020.4.28 1,000.00万日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 日本

71 香港韦豪半导体有限公司 2020.1.16 900.00万美元 100.00 进出口集成电路产品 中国香港

72 OmniVision�International�US�LLC 2019.12.6 0.10万美元 100.00 投资控股 美国

73 OmniVision�International�Ontario�LP 2020.1.10 — 100.00 未实际从事业务 加拿大

74 Celepixel�Technology（Singapore）Pte.�Ltd 2018.5.4 6.50万新加坡元 100.00 电子产品工业设计 新加坡

75 Hillhouse�Technology�Pte.�Ltd. 2015.7.15 500.00万新加坡元 100.00 电子产品工业设计 新加坡

76 浙江韦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20.6.15 50,000.00 100.00 股权投资 浙江

77 合肥泰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 2020.7.27 1,000.00 100.00 半导体设计 安徽

78 上海韦尔置业有限公司 2020.8.24 19,359.09 100.00 房地产租赁 上海

79 豪威触控与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2020.6.4 10,000港元 100.00 半导体设计及销售 中国香港

80 杭州豪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8.20 60,000.00 50.00 1.00 股权投资 浙江

81 香港天勤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009.7.20 155.00港元 100.00

电子元器件代理及销

售

中国香港

2、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企业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2019.12.31 2019年

是否经过审计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上海韦矽微电子有限公司 59,105.92 6,072.28 59,322.27 264.23 是

2 韦尔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 137,918.07 7,273.03 42,456.26 -6,566.57 是

3 合肥韦豪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20,368.37 20,249.10 0.00 -2,194.80 是

4 北京泰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 8,770.28 1,759.23 160.76 -3,262.74 是

5 武汉泰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 3,765.22 453.09 70.05 -386.64 是

6 上海矽久微电子有限公司 1,636.73 -77.43 0.00 -351.16 是

7 无锡中普微电子有限公司 7,190.29 -1,330.11 1,890.15 -1,724.37 是

8 安浦利科技有限公司 1,130.80 -2,081.30 1,621.37 -197.93 是

9 上海韦玏微电子有限公司 3,041.39 542.80 2,826.45 -599.64 是

10 无锡韦尔半导体有限公司 7,577.30 3,041.03 1,119.08 -1,099.01 是

11 上海磐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62.75 1,320.90 2,290.96 -276.65 是

12 武汉耐普登科技有限公司 481.44 -101.26 186.70 -620.35 是

13 武汉韦尔半导体有限公司 1,490.49 1,416.07 850.00 173.09 是

14 武汉韦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 -0.03 0.00 -0.03 是

15 上海韦孜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13.43 -1,904.43 500.00 -885.13 是

16 上海夷易半导体有限公司 930.56 189.33 418.63 -98.45 是

17 绍兴韦豪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6,840.05 1,198.56 53,441.62 -1,634.85 是

18 深圳市芯能投资有限公司 100,920.15 100,919.15 0.00 -0.04 是

19 深圳市芯力投资有限公司 67,823.70 67,822.70 0.00 -0.04 是

20 绍兴豪威半导体有限公司 0.01 -0.02 0.00 -0.02 是

21 香港华清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60,767.71 23,341.06 178,096.46 2,055.55 是

22 香港鸿光兴盛电子有限公司 3,362.94 1,036.58 7,426.24 419.93 是

23 北京京鸿志科技有限公司 68,739.47 55,822.19 85,673.47 -7,086.26 是

24 深圳市京鸿志电子有限公司 28,550.04 6,929.54 65,249.31 -3,547.71 是

25 苏州京鸿志电子有限公司 9,579.98 4,409.35 27,248.82 -4,096.75 是

26 深圳市京鸿志物流有限公司 50,146.11 27,692.70 179,308.07 2,354.84 是

27 鸿光电子元件（深圳）有限公司 302.89 99.70 1,334.64 -7.47 是

28 上海灵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639.68 750.98 4,706.87 -342.41 是

29 香港灵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35.95 -360.08 1,805.80 -179.69 是

30 深圳东益电子有限公司 1,169.98 1,014.44 1,090.92 9.00 是

31 香港东意电子有限公司 6,219.90 -39.14 26,772.93 -65.46 是

32 上海树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04.21 525.85 4,289.61 -4.34 是

33 香港树伟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90 0.42 0.00 -0.35 是

34 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 900,816.63 900,752.79 0.00 432.74 是

35 Seagull�Investment�Holdings�Limited 886,448.43 886,448.43 0.00 777.59 是

36 Seagull�International�Limited 771,085.36 771,085.36 -3,131.80 -3,105.41 是

37 OmniVision�Technologies,�Inc. 1,651,769.70 1,279,509.68 132,520.44 14,396.83 是

38 OmniVision�International�Holding�Limited 435,868.64 1,097,417.46 21,807.44 21,429.37 是

39 OmniVision�Technology�International�Ltd. 70,867.18 70,867.18 0.00 -2.92 是

40 OmniVision�Technologies�（Hong�Kong） Company�Limited 10,555.95 10,688.41 0.00 -6.49 是

41 OmniVision�Trading�（Hong�Kong）Company�Ltd. 1,448.52 1,416.55 23.90 1.77 是

42 OmniVision�Technologies�Development（Hong�Kong）Company�Limited 663,485.68 110,173.03 44,810.13

-49,

284.31

是

43 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98,735.88 92,802.07 19,557.79 547.59 是

44 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66,935.86 63,830.40 27,765.76 2,738.60 是

45 台湾豪威科技有限公司 4,743.77 2,580.01 10,856.72 468.03 是

46 台湾豪威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968.62 259.23 2,818.47 89.32 是

47 OmniVision�Holding（Hong�Kong）Company�Limited 64,382.94 64,372.01 0.00 9.46 是

48 OmniVision�Investment�Holding（BVI）Ltd. 2.70 2.70 0.00 0.00 是

49 北京豪威亦庄科技有限公司 8.84 8.84 0.00 -1.57 是

50 上海全览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9,812.81 9,449.29 0.00 -105.62 是

51 OmniVision�Optoelectronics�Company�Limited 2,256.19 2,604.36 0.00 2.69 是

52 豪威光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4,158.96 -7,749.11 6,642.15 97.98 是

53 台湾豪威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9.96 74.35 595.49 33.83 是

54

OmniVision�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Marketing� India� Private�

Limited

322.00 291.36 250.13 23.87 是

55 OmniVision�Technologies�Norway�AS 1,663.64 1,209.05 3,107.06 196.88 是

56 OmniVision�Technologies�Singapore�Pte.�Ltd 470,904.94 133,532.15 802,724.41 62,221.04 是

57 豪威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2,907.48 2,792.19 1,493.51 93.01 是

58 OmniVision�Technologies�Japan�G.K. 1,445.81 1,194.56 4,070.55 260.59 是

59 OmniVision�CDM�Optics,�Inc. 0.00 0.00 0.00 0.00 否

60 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7,076.44 15,287.30 57,075.48 4,709.38 是

61 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7,068.67 15,467.38 57,075.48 4,723.85 是

62 思比科（香港）有限公司 2,081.67 132.46 505.18 -7.02 否

63 太仓思比科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976.94 1,680.44 2,124.97 28.12 是

64 天津安泰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7,606.36 939.36 11,164.74 338.82 是

65 Creative�Legend�Investments�Ltd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66 新传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67 新传（绍兴）半导体有限公司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68 上海芯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69 北京韦豪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70 Will�Semiconductor（Japan）G.K.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71 香港韦豪半导体有限公司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72 OmniVision�International�US�LLC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73 OmniVision�International�Ontario�LP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74 Celepixel�Technology（Singapore）Pte.�Ltd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75 Hillhouse�Technology�Pte.�Ltd.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76 浙江韦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77 合肥泰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78 上海韦尔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79 豪威触控与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80 杭州豪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81 香港天勤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虞仁荣持有公司股份279,435,000股，其

控制的绍兴韦豪持有公司股份80,839,009股。 虞仁荣及其控制的企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0,274,009

股，占公司报告期末总股本的41.71%。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简要背景

虞仁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0年7月至1992年5月，任浪潮集团工程师；1992年6月

至1998年2月，任香港龙跃电子北京办事处销售经理；1998年2月至2001年9月，任北京华清兴昌科贸有限

公司董事长；2001年9月至今，任北京京鸿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3年5月至今，任深圳市京

鸿志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6年9月至2007年5月，任香港华清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2007年5月至2011年4月，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2020年8月至2020年11月23日，任杭州豪芯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1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14年7月至今，任北京泰

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9月至今，任无锡中普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7月至今，任武

汉果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9月至今，任上海京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2017年5月至今，任武汉韦尔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9月至今，任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2018年1月至今，任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2月至今，任青岛清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2018年5月至今，任北京豪威亦庄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的原因及合理性、融资金额、资金具体用途、约定质权实现情形

以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重点分析除去上市公司资产情况的清偿能力）等

情况

（1）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质押的原因及合理性、质押资金的具体用途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 虞仁荣累计质押129,780,000股， 其控制的绍兴韦豪累计质押40,

000,000股， 虞仁荣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69,780,000股， 累计股票质押比例

47.13%，占公司总股本的19.66%，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质人 质押权人 股份数（股） 金额（万元） 期 限 用 途

1

虞仁荣

上海浦东科技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

7,500,000 30,000.00

2019.5.31-

2021.5.28

归还借款

2

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迪荡

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500,000 —

2020.7.20-

办理解除质押日

合同履约保证

3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22,000.00

2020.10.16-

2021.10.9

—

4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500,000 59,000.00

2020.10.19-

2021.10.19

—

5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700,000 200,000.00

2020.10.19-

2021.10.19

偿还债务及用于投资

6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580,000 99,596.00

2020.10.21-

2021.10.13

偿还债务

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7,000,000 101,700.00

2020.12.11-

2021.4.21

投资

8

绍兴

韦豪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40,000,000 125,500.00

2019.9.30-

2026.9.29

银行并购贷款的补充担

保

合计 169,780,000 637,796.00

2018年4月，虞仁荣控制的绍兴韦豪、上海清恩以合计27.36亿元收购了豪威科技19.55%股权；2019

年8月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完成对豪威科技的收购。 虞仁荣及其控制的绍兴韦豪股票质押主

要用于产业并购及投资以及员工股权激励借款。

（2）约定质权实现情形

① 上海浦东科技金融服务有限公司750万股质押

根据虞仁荣（以下简称“借款人” ）与上海浦东科技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委托人” ）于

2019年5月31日签署的《质押合同》及2020年7月28日签署的《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双

方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如下：

“各方同意，若韦尔股份的股票股价连续10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格低于60元股（含60元股）时，委托

人有权选择（1）要求虞仁荣补充提供相应数量的韦尔股份股票为本合同项下债务追加质押担保以使追

加质押担保后虞仁荣为本合同项下债务提供的质押担保股票的市值不低于4.5亿元；或（2）宣布本合同

项下部分或全部贷款提前到期。 若委托人依据前句要求虞仁荣提供追加质押担保的，但虞仁荣未能在规

定的期限内办妥相关出质登记手续，将视为借款人严重违反本合同，委托人有权根据本合同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的规定追究借款人的违约责任，并有权单方面宣布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提前全部到期。 ” 。

② 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迪荡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50万股质押

鉴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迪荡新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于2019年9月30日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乙方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向绍兴韦豪提供的13.05亿元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虞仁荣 （以下简称 “甲

方” ）与乙方签署《股权质押合同》作为上述担保的反担保，双方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如下：

“1.甲方不履行本合同或所指其他合同项下任何义务，乙方有权处分质押物。 甲方同意乙方有权就折

价、变卖、拍卖质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2.乙方实现质押物所得价款，在支付变卖或拍卖过程中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管费、评估费、拍卖

费、过户费、税费等）后，优先清偿本合同或其所指其他合同项下的甲方应承担的债务和责任，如有剩余

的，退还甲方。

3.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作为或不作为）妨碍乙方实现质权。

4.发生下列情形之一，乙方有权立即行使质押权：（1）甲方不履行任何对乙方的到期债务；（2）甲方

违反本合同或其所指其他合同项下任何约定；（3）发生危机、损害乙方权利、利益或其他事件。 甲方同意

乙方有权选择折价、变卖、拍卖等方式处分质押财产” 。

③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600万股质押

根据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质权人” ）与虞仁荣（以下简称“出质人” ）于2020年9月28

日签署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双方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如下：

“第三十二条 甲方违约情形

（一）因甲方原因导致初始交易交收失败；

（二）因甲方资金账户余额不足或账户状态不正常等原因导致购回交易（包括提前购回、到期购回及

延期购回）无法申报、申报失败或资金交收失败。 原交易违约，则与原交易关联的补充质押交易也视同违

约；发生上述事件的当日为甲方违约日；

（三）待购回期间，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预警线（补仓线）时，甲方未按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要求

与乙方达成新的补充质押交易，也未按乙方要求在指定日期提前购回；

（四）待购回期间，当预估履约保障比例等于或低于预警线（补仓线）时，甲方未按第三十条和第三

十一条要求与乙方达成新的补充质押交易，也未按乙方要求在指定日期提前购回；

（五）待购回期间，改变向乙方披露的资金用途且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的，或者将融入资金用于本协议

第二条甲方声明与保证禁止内容或用于证券监管机构禁止使用的领域及其他非法业务活动；

（六）甲方或甲方关联企业在融资或其他金融机构融资（包括但不限于结构化融资、贷款、股票质押

等形式）出现违约情况的，以及在交易所及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发生违约的；

（七）乙方按本协议约定要求甲方在指定日期提前购回，甲方未提前购回；

（八）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利息；

（九）购回期限超过交易所和中国结算规定或本协议的约定，甲方未购回标的证券；

（十）违反本协议声明和保证或其他合同约定的；

（十一）其他因甲方原因导致的违约情形。

第三十三条 甲方违约处理方式

（一）发生第三十二条（一）情况的，甲方向乙方支付单日违约金，当日交易取消，双方可择期交易；

（二）发生第三十二条（五）情况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进行提前购回交易或补充乙方认可的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甲方未按乙方要求进行提前购回交易的，乙方有权按本协议第三十五

条约定对标的证券进行违约处置，并进行场外结算；

（三）发生第三十二条（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情况的，乙方

有权按本协议第三十五条约定对标的证券进行违约处置，并进行场外结算；

第三十四条 甲方违约金计算

违约行为发生的当日，为违约金起始计算日。 违约期间，甲方应缴纳的违约金按日累加计算，甲方违

约金=违约金额×单日违约金率×违约天数：

（一）对于第三十二条（一）情况的，违约金额为初始交易金额；

（二）对于第三十二条（二）情况的，违约金额为该笔交易对应的购回交易金额。 违约期间，若甲方进

行购回交易，则甲方违约天数为甲方违约日（含）至购回交易日（不含）的天数；

（三）对于第三十二条（三）、（四）情况的，违约金额为该笔交易对应的购回交易金额；违约期间，若

T日甲方按照乙方通知或协议约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仓或采取其他乙方认可的方式使交易履约保障比

例恢复至预警线（补仓线）或以上，则甲方违约责任于T+1日自动免除，自T+1日起不再计罚甲方违约金，

甲方违约天数为甲方违约日（含）至T日（不含）期间的天数；违约期间，若甲方进行购回交易，则甲方违

约天数为甲方违约日（含）至购回交易日（不含）的天数；

（四）对于第三十二条（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情况的，违约金额为该笔交

易对应的购回交易金额。 违约天数为甲方违约日（含）至场外结算日（不含）期间天数；

（五）单日违约金率由甲乙双方在《交易协议书》中予以约定，如无特别约定，甲方的单日违约金率

为万分之五。

第三十五条 甲方违约标的证券处置

（一）当发生本合同约定情形时，乙方有权按交易所和中国结算的相关规定办理处置手续，甲方同意

由乙方进行违约处置；

（二）若违约标的证券有限售条件，则乙方有权待限售条件完全解除后再行处置或者通过协议转让

等乙方认可的方式进行处置，处置时产生的费税由甲方承担；

（三）原交易涉及补充质押交易的，则原交易和所有与其关联的补充质押交易的标的证券一并进行

处置；

（四）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标的证券处置价格为实际卖出或转让价格，乙方有权自主选择处置标

的证券的数量、价格、时机、顺序，而违约处置的结果可能低于市场平均交易价格、可能不足以清偿甲方的

负债，违约处置的规模也可能超过甲方所负有的债务规模，由此产生的结果和风险由甲方承担。违约处置

所得优先偿付乙方， 以交易方式违约处置相关偿付资金根据交易所交易规则将划付到乙方对应的账户；

乙方进行处置的方式包括并不限于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卖出、协议转让、拍卖、司法执行。 处置产生的相

关费用（包括并不限于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交易手续费、诉讼费、差旅费、所得税等相关费税）由甲方

承担。 标的证券处置价值=标的证券处置金额-相关费用；

（五）甲乙双方进行场外现金结算，结算完成由乙方向交易所申报终止购回；

（六）甲方应支付金额=违约交易对应的购回交易金额本息+补偿金（若有）+甲方违约金（若有）。

因甲方原因导致的违约，甲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按照原交易购回日期支付全额本息（若原购回交易日延期

的，按延期后计算）或按照初始交易金额向乙方支付补偿金。

补偿金=初始交易金额×补偿金率

具体按照双方《交易协议》约定为准；

(上接A70版）

(下转A72版）


